
110年7月30日

宜蘭縣二級海岸防護計畫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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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商原住民族委員會擬訂之證明文件

02.涉及限制原住民族利用
原住民族之土地、自然資源

及部落與其毗鄰土地者

01.涉及海岸保護區者

徵得核定公告之海岸保護計畫擬訂機關同意之證明文件

(無海岸保護計畫者，應徵得海岸保護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03.涉及行政院專案列管之
十三處侵淤熱點者

應於海岸防護計畫（草案）報水利署

時，檢附處理情形之證明文件

109年3月31日函洽涉及海岸防護區之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徵詢對防護計畫疑義，或表

示同意後函覆。

04.宜蘭縣政府協助發函

營建署：蘭陽溪口重要濕地

林務局：宜蘭保安林、蘭陽溪口水鳥
與野生動物保護區

宜蘭縣海漁所：宜蘭保護礁禁漁區

宜蘭縣政府：東北角風景特定區計畫

農委會漁業署：烏石漁港

未涉及原住民族利用原住民族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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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區名稱 整合規劃階段協調情形與結果 等級
權責機
關

劃定
法律

宜蘭保安林
109年4月30日已函復無其他意見
(林企字第1091612450號函)

一級
行政院農
委會

森林法

蘭陽溪口水鳥與野
生動物保護區

109年6月2日已函復以不新建防護措施，就既有防
護側設施維護管理及改善為原則
(林企字第1091620859號函)

一級
行政院農
委會

野生動
物保育
法

蘭陽溪口重要濕地
109年4月8日函復屆時執行相關海岸防護措施時落
實環境保護措施(營署濕字第1091069772號函)

一級
內政部營
建署

濕地保
育法

宜蘭保護礁禁漁區
109年4月9日已函復無其他意見
(漁三字第1090003158號函

二級
宜蘭縣政

府
漁業法

東北角海岸風景特
定區計畫(景觀保護
區)

109年5月6日已函復
(營署城規字第1090003375號函)

二級
宜蘭縣政

府
都市計
畫法

法源依據
依海岸管理法第十五條規定，需徵得依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核定公告之海岸保護計畫
擬訂機關同意；無海岸保護計畫者，應徵得海岸保護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目的

1. 依海岸防護區範圍劃設之災害防治區的範圍，徵詢涉及海岸保護區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是否同意劃設為防護區，俾利該機關後續編列計畫爭取經費。

2. 依「海岸防護整合規劃及海岸防護計畫擬訂作業參考手冊」9.4節說明，於辦理
第三階段民眾參與（公開展覽及舉行公聽會）之前，應取得下列文件：涉及海岸
保護區者，徵得核定公告之海岸保護計畫擬訂機關同意之證明文件(無海岸保護
計畫者，應徵得海岸保護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6

區位 外澳里至得子口溪

主要人工構造物 烏石漁港

侵淤成因 其岸段侵淤失衡肇因係因漁港「突堤效應」

防護權責認定 漁業署

協調情形與結果

第二次機關協調會議：
漁業署意見

 烏石漁港輸砂補償規劃願與宜蘭縣政府、羅東林管處與第一河川局願意共同承擔海
岸防護責任。

 海岸監測費用依岸段長度比例分配，漁業署尊重海岸防護計畫。
 針對烏石港鄰近海岸段海岸侵蝕防治措施之權責分工內容，各單位尚無疑義。惟主

政機關未達共識。
 109年11月12日第二次水利署審查會議，協調指定防護計畫已列明烏石港為南岸侵

蝕主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漁業署)應釐清侵淤成因，提出因應措施，俾納入海岸防
護計畫。然應辦理事項尚未完成交辦任務，故列入配合應辦理事項，並於本計畫公
告後二年內完成。

法源依據：
依「經濟部海岸侵蝕防護權責分工協調指定原則」第四點及依海岸管理法第14條第3項規
定，宜蘭縣政府應為本期防護計畫烏石漁港侵蝕防治之權責機關，應邀請相關機關及專
家學者釐清各群組海岸段侵淤成因後，提出因應措施，俾納入海岸防護計畫。

目的：
依「海岸防護整合規劃及海岸防護計畫擬訂作業參考手冊」9.4節說明，於辦理第三階段
民眾參與（公開展覽及舉行公聽會）之前，涉及行政院專案列管之十三處侵淤熱點者，
應取得下列文件：應於海岸防護計畫（草案）報水利署時，檢附處理情形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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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2月4日
「海岸管理法」

106年2月
『整體海岸
管理計畫』

計畫
目的

1.海岸地區永續發展

2.海岸整合管理

3.保護復育海岸資源

設置『海岸防護區』防
治海岸地區之災害，避
免因海岸防護設施損壞，
國土流失。與保障民眾
生命財產安全

訂定海岸防護計畫

落實海岸防護工作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

海岸防護原則

「海岸管理法」第7條海岸地區規劃管理原則第4項

「因應氣候變遷與海岸災害風險，易致災害之海

岸地區採退縮建築或調適其土地使用」。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在一定程度之防護基礎條件下，適度承擔災害風

險｣，透過保護、適應或撤退之調適，以因應災害

可能帶來之衝擊。

海岸防護區位
 經｢宜蘭海岸防護整合規劃｣檢討後，為周全蘭陽

溪口之土砂管理，將原二級海岸防護區位南界僅
至蘭陽溪河口中線(原26.4公里)，向南延伸500公
尺至蘭陽溪河口南岸，合計劃設防護區位長度
26.9公里。

 ｢宜蘭縣海岸防護整合規劃｣檢討成果，宜蘭海岸
主要致災成因為海岸侵蝕， 烏石港開發為鄰近海
岸侵淤主因。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指定區位

依據｢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宜蘭海岸防護整合規劃｣
(宜蘭縣政府109/1/19/府水工字第1090001553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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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區
分級

二級 二級

縣市 宜蘭縣 宜蘭縣

岸段起
迄

宜蘭縣頭城鎮
外澳里-蘭陽溪口

(中線)

宜蘭縣頭城鎮
蘭陽溪口(中線)-

蘭陽溪口(南界)

行政區
頭城鎮
壯圍鄉

五結鄉

TWD97

坐標
(x,y)

外澳里
(336797,2754478)~

蘭陽溪口(中線)
(334701,2734060)

蘭陽溪口(中線)
(334701,2734060)~

蘭陽溪口(南界)
(334643,2732762)

岸段長
度

(km)

26.4 +0.5

海岸
災害型
態

中潛勢
海岸侵蝕

中潛勢
海岸侵蝕

新增
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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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段 重現期距(年) 暴潮水位(m)

頭城海岸
25 +1.43

50 +1.51

100 +1.59

壯圍海岸
25 +1.49

50 +1.58

100 +1.67

岸段 波高(m) 週期(sec)

季風
0.82(夏)
1.15(冬)

5.37(夏)
5.75(冬)

颱風
(50年重現期)

3.63~12.68 7.74~14.83

夏季平均流速約0.1~0.3m/sec，流向東南偏南
冬季平均流速約0.1~0.2m/sec，流向東南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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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位置 D50(mm)粒徑 分類
海灘高潮位採樣 0.229~0.333 中砂
海灘低潮位採樣 0.26~0.342 中砂

蘭陽溪

烏石港
冬季季風波浪作用下

沿岸由北向南輸送

夏季季風波浪作用

沿岸由南往北漂沙

長期海岸時空變遷分布

宜蘭海岸漂沙優勢方向

為沿岸由北往南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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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內側受季風長年吹拂，堆積成東緩
西陡(迎風坡緩)高約8～15公尺的砂丘，
北起得子口溪口，南至蘭陽溪口附近

蘭陽溪

烏石港

蘭陽溪年平均逕流量為74.24cms，
年輸砂量約介於81.4~101.5萬立方公尺
河口中值粒徑平均約0.32mm

輸砂多沉積於河口範圍

資料來源：內政部「蘭陽溪口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利用計畫」，1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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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海陸地土地使用以農作物用地為主，其次為天然林及
人水產養殖用地。

海濱地區大多為公有土地，大部分為人工林、天然林及
灘地。

外澳~得子口溪
得子口溪~蘭陽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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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域以農業利用之水田用地為主，其次為森林利用之混淆林
用地

沿海濱地區大多為公有土地，堤後與林地後方則多為私有地

外澳~得子口溪 得子口溪~蘭陽溪
土地利用型態 面積佔比 

公共利用土地 0.93% 

水利利用土地 8.10% 

交通利用土地 6.39% 

礦鹽利用土地 0.04% 

建築利用土地 6.85% 

森林利用土地 22.14% 

農業利用土地 45.73% 

農業利用土地 45.73% 

總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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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區分布 特定區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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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民國)

事件
名稱

災害情形 溢淹面積(km2)
災害
類型

104年
蘇迪勒
颱風

五結鄉錦眾、錦草
地區位處蘭陽溪出
海口附近，多處低
窪處淹水

0.78 km2
內水
積澇

104年
杜鵑
颱風

淹水區域主要為
五結鄉錦草社區及
錦眾村、冬山鄉武
淵村地區以及壯圍
鄉美福村及新南村
之農田區
重力式護岸(僅設
施維修，無暴潮溢
淹情事發生)

0.22 km2

35m(高6m)

內水
積澇

105年
梅姬
颱風

許多臨海鄉鎮或是
冬山河下游低窪地
區的農路，都傳出
淹水10多公分深，
其中包含五結鄉孝
威地區、冬山鄉武
淵村富農路一帶

33.1 km2
內水
積澇

103年以前已陸續整治海岸侵蝕災害
近五年(104年~109年)以短時間內水積澇為主
較無暴潮溢淹情事發生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0

行政區
防護

設施名稱
設施
型態

長度
(m)

堤頂高
(m)

堤面坡度

外坡 內坡

頭城鎮

外澳海堤
(一)

混凝土
護坡工

828.2 EL.+6.5 1:1.5 1:1.5

外澳海堤
(二)

混凝土
護坡工

734 EL.+6.5 1:1.5 1:1.5

港口海堤
混凝土
護坡工
及砌石

617 EL.+7.0 1:1.5 1:1.5

大坑海堤
混凝土
護坡工

1050 EL.+7.0 1:1.5 1:1

大坑突堤群
林克塊及
鼎塊突堤

12座/5T --- --- ---

竹安防潮堤 --- 520 EL.+5.5 --- ---

竹安海堤
混凝土
護坡工

322.9 EL.+7.0 1:1.5 1:1.5

竹安突堤群
林克塊及
鼎塊突堤

27座/10T --- --- ---

竹安護岸 --- --- --- --- ---

大福突堤群 鼎塊突堤 9座/10T --- --- ---

壯圍鄉

永鎮突堤群 鼎塊突堤 9座/10T --- --- ---

過嶺護岸 --- --- --- --- ---

廍後突堤群 鼎塊突堤 7座/10T --- --- ---

五座海堤 五處突堤群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1

海堤
名稱

重現期
距

消波工型
式/海堤型

式

堤面坡
度

堤趾
高程

(EL.m)

設計
潮位(m)

入射
波高
Hs(m)

入射
週期

Ts(sec)

溯升
高程(EL.m)

地層下陷
潛勢量

(m)

堤頂/胸
牆高程
(EL.m)

單寬平均
越波量

(CMS/m)

容許越波
量(CMS/m)

越波量
檢核

外澳
海堤
(一)

25 消波塊/漿
砌卵石護

坡
1:1.5 0.00 

1.43 10.35 13.51 3.33

不考量 6.60

3.62E-08

0.02

安全

50 1.51 12.68 14.96 3.65 4.62E-07 安全

100 1.59 15.01 16.27 3.98 3.52E-06 安全

外澳
海堤
(二)

25
消波塊/複
合式緩坡

1:1.5 0.00 

1.43 10.35 13.51 3.33

不考量 6.56

1.88E-07

0.02

安全

50 1.51 12.68 14.96 3.65 1.98E-06 安全

100 1.59 15.01 16.27 3.98 1.30E-05 安全

港口
海堤

25 消波塊/漿
砌卵石護

坡
1:1.5 1.20 

1.43 10.35 13.51 2.43

不考量 6.84

6.41E-12

0.02

安全

50 1.51 12.68 14.96 2.75 2.29E-09 安全

100 1.59 15.01 16.27 3.08 1.24E-07 安全

大坑
海堤

25
消波塊/混
凝土護坡

1:1.5 0.00

1.43 10.35 13.51 3.33

不考量 6.89

1.59E-08

0.02

安全

50 1.51 12.68 14.96 3.65 2.23E-07 安全

100 1.59 15.01 16.27 3.98 1.83E-06 安全

竹安
海堤

25
消波塊/混
凝土護坡

1:1.5 -0.50 

1.43 10.35 13.51 3.69

不考量 7.14

7.60E-07

0.02

安全

50 1.51 12.68 14.96 4.02 5.13E-06 安全

100 1.59 15.01 16.27 4.35 2.47E-05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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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堤名稱 重現期距 堤面坡度 堤前波高(m)
塊石或消波塊所需重

量(T)

目前設施塊石或消波
塊重量

重量檢核
(足夠或不足)

外澳海堤(一)

25

1:1.5

1.83 0.37 

5T消波塊

足夠

50 2.11 0.57 足夠

100 2.39 0.83 足夠

外澳海堤(二)

25

1:1.5

1.83 1.26 

5T消波塊

足夠

50 2.11 1.94 足夠

100 2.39 2.82 足夠

港口海堤

25

1:1.5

1.18 0.10 

5T消波塊

足夠

50 1.46 0.19 足夠

100 1.74 0.32 足夠

大坑海堤

25

1:1.5

1.83 0.37 

5T消波塊

足夠

50 2.11 0.57 足夠

100 2.39 0.83 足夠

竹安海堤

25

1:1.5

2.11 0.57 

5T消波塊

足夠

50 2.39 0.83 足夠

100 2.67 1.15 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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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突堤群完工後，在竹安突堤群以南至永鎮突堤群，海岸防護成效較為明顯。然相較於2012年
之海岸線變遷來看，無突堤群之海岸線則呈現侵退趨勢。

侵退

穩
定

侵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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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石港南北兩側海岸
侵蝕失衡，為13處侵
淤熱點之一。

得子口溪至蘭陽溪口
之海岸段，監測資料
顯示海岸段呈現侵退
趨勢。

沿海砂丘高程高於
暴潮水位，暴潮溢
淹潛勢範圍均位於
河口及兩岸灘地，
無防護標的，故宜
蘭海岸無暴潮溢淹
潛勢災害。

洪氾溢淹與暴潮水
位相關性低。洪氾
溢淹以整體流域進
行宜蘭縣內河川及
區域排水等綜合性
規劃考量。

地層下陷問題已獲
得控制，近五年之
地層下陷趨勢已不
明顯

依據｢宜蘭海岸防護整合規劃｣海岸災害主要為海岸侵蝕災害

區內烏石漁港鄰近海岸為內政部營建署

所列13組侵淤熱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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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侵蝕災害分析方法

單 位 調查時間(西元) 說明

經濟部水利署
第一河川局

1978、2001、2003、2006、
2012/04、2012/09、
2013/04、2013/09、
2015/07、2015/11、
2016/05、2016/09、
2018/11、
2019/04、

比例為1/5000

測量範圍：蘭陽平原
2015/07(烏石港北側)、
2015/11(烏石港北側)、
2016/05(烏石港南側)、
2016/09(烏石港南側)、

宜蘭縣政府 2019//05
比例為1/5000

測量範圍：宜蘭全區海岸

開發前後衛星照片圖

歷史測量資料

參考google歷史衛星照片
年份:1988年~2018年

選用2013/04與2019/04作為量化分析

東北季風作用過後的4月份岸線，

屬同一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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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輸砂特性：
 海洋營力：

就波浪及潮汐影響海岸變遷而言，波浪營力影響權重大於潮汐營力。

2000年11月復受象神颱風直接侵襲，使得頭城海水浴場至得子口溪岸段沙灘則大幅消失。

 輸砂特性：

主要輸砂方向是以沿岸輸砂為主要傳輸方式。

2007年現場調查於夏季時期在-3公尺及-6公尺水深處，淨輸砂率大於-10公尺處，淨傳輸方

向為SW，即淨輸砂以沿岸向北方向傳輸。東北季風期間，-3公尺水深淨輸砂率最大，淨傳輸

方向為SE，即以沿岸向南之方向傳輸。

興建突出岸線之結構物後，將會影響輸砂之連續性

外澳以北屬岩岸地形，因此烏石漁港北側並無明顯的砂源供給

(2)海岸侵蝕-外澳~得子口溪口

季節 夏季 冬季

年平均示性波高(m) 0.82 1.15

年平均示性週期(sec) 5.37 5.75

漂沙帶終端水深(m) 5.54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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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溪輸砂懸浮載流出河口後，分別向南、
北兩側海岸傳輸，往北傳輸分量大於南側。
河口輸砂量與烏石漁港兩側岸線變遷無立
即性的明確關係，例如2016年河口輸砂
量為近年較大量，然烏石港南側岸線卻
呈侵退。

 河川輸砂： 興建期

資料來源：107年「蘭陽溪河口輸砂對鄰近海岸之影響評估」，第一河川局。

(2)海岸侵蝕-外澳~得子口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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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縮

外推

海岸構造物：
烏石漁港、港口海堤、外澳海
堤與大坑海堤
海洋營力：
波浪主導，潮汐影響較小

建
港
前

開
發
中

開
發
完
成

灘線平直

外澳至得子
口溪出海口
間北淤南侵

結構物興建
範圍岸線向
海側推進

烏石港北側，
2006年沙灘
面積最寬，
接續開始向
陸侵退。

南側逐年向
陸侵退

(2)海岸侵蝕-外澳~得子口溪口
 結構物影響：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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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構造物：

竹安、大福、永鎮、廍後突堤群與竹安、過

港護岸

海洋營力：

波浪主導，潮汐影響較小

海岸線多為砂丘自然沙灘，距離蘭陽溪

河口越遠，砂灘寬度越窄。

歷年0m岸線變化突堤群發揮功能，早年

海岸線相較穩定，近5年呈現侵退趨勢

(2)海岸侵蝕-得子口溪口~蘭陽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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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東北季風作用過後4月岸線，屬同一基期

(2)海岸侵蝕-外澳~得子口溪口定量分析

海岸線退縮依平均高潮位來認定海岸侵蝕之中、高潛勢，
0m線及終端水深以內侵淤量體係分析侵蝕潛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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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面
編號

分析
年間

變化速率
(m/year)

岸線是否退縮至結
構物前 平均變化速率

(m/year)
及變化速率範圍

(結構物名稱）

S 01

2013
年

~2019
年

-7.37 否(外澳海堤(一))

-6.03
(-4.45~-7.37)

S 02 -8.41 否

S 03 -5.17 否(外澳海堤(二))

S 04 -4.45 否(港口海堤)

S 05 -4.73 否(港口海堤)

S 06 -14.53 否(大坑海堤)

-6.21
(-2.70~-14.53)

S 07 -2.81 是(大坑緊急保護工)

S 08 -2.70 是(大坑緊急保護工)

S 09 -4.80 是(大坑緊急保護工)

(2)海岸侵蝕-外澳~得子口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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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岸侵蝕-得子口溪口~蘭陽溪口

採東北季風作用過後4月岸線，屬同一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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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面編
號

分析年
間

變化速率
(m/year)

岸線是否退縮至
結構物前

平均變化速率
(m/year)及變化

速率範圍(結構物名稱）

S 10

2013年

~2019
年

-2.67 是(竹安突堤群)

-5.05
(-0.27~-11.58)

S 11 -7.50 是(竹安突堤群)

S 12 -2.00 是(竹安突堤群)

S 13 -0.83 是(竹安突堤群)

S 14 -5.47 是(竹安突堤群)

S 15 -5.82 否

S 16 -5.04 否

S 17 -7.38 否

S 18 -4.17 是(大福突堤群)

S 19 -3.67 是(大福突堤群)

S 20 -2.83 是(大福突堤群)

S 21 -4.47 否

S 22 -5.22 否(新社護岸)

S 23 -4.86 是(永鎮突堤群)

S 24 -3.33 是(永鎮突堤群)

S 25 -0.27 是(永鎮突堤群)

S 26 -4.96 否

S 27 -6.89 否(過港護岸)

S 28 -4.95 否(過港護岸)

S 29 -8.36 否

S 30 -4.16 否

S 31 -9.17 否

S 32 -5.88 否

S 33 -9.75 否

S 34 -11.58 否

S 35 -4.00 是(廓後突堤群)

S 36 -1.23 是(廓後突堤群)

(2)海岸侵蝕-得子口溪口~蘭陽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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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淤量體分析

(2)海岸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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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溪輸砂樣態

河口北側

逐漸形成高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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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類型 調適策略 因應對策 防護原則

海岸侵蝕

保護

工程

降低及轉移海岸災害風險:

1.「既有與新設使用」以工程手段強化防護標準、維持低密度利
用。

2.「新設使用」經過主管機關審查許可；「既有使用」可透過補
償措施降低風險。

非工程

降低及轉移海岸災害風險:

1.「既有與新設使用」以非工程手段強化防護標準、維持低密度
利用或制訂災害管理計畫，可透過補償措施轉移風險。

2.以預警及避災概念，針對防護區內都市計畫區或聚落等保全標
的，制定災害管理計畫，採取風險迴避、移轉。

3.由海岸侵蝕權責機關透過砂源補償措施轉移海岸侵蝕風險

撤退 非工程
迴避海岸災害風險:

「新設使用」避開高風險區位或行為，「既有使用」採取替代
方案迴避

一、優先保護自然海岸，並維繫海岸之自然動態平衡。
二、保護海岸自然與文化資產，保全海岸景觀與視域，並規劃功能調和之土地使用
三、為避免侵蝕災害擴大，就漂沙區間考量，持續辦理海岸侵蝕段基本資料調查監測工作，

藉由推動土砂管理(制)措施，減緩海岸退縮及灘台崩塌問題，避免海岸防護設施因侵蝕
淘刷損壞，降低海岸災害風險。

四、因應氣候變遷與海岸災害風險，易致災害之海岸地區應採退縮建築或調適其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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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目前侵蝕速率，未來20年內需予防護的對象

災害 標的類型

海岸侵蝕
1.暴潮溢淹防護設施。
2.因海岸輸砂系統受人為開發或人工構造物興築引發海
岸地區侵蝕及淤積失衡造成災害者。

依據「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規定

輸砂單元 行政區 防護標的 防護類型 防護形式 備註

外澳-得子口
溪口

頭城鎮

外澳海堤(一)、(二)

海岸侵蝕
防護設施

一般性海堤
屬行政院
列管 13 處
侵淤熱點
海岸段

港口海堤 一般性海堤

大坑海堤 一般性海堤

大坑緊急海岸保護工 保護工

得子口溪口-

蘭陽溪口
壯圍鄉

竹安海堤 一般性海堤

竹安護岸保護工 保護工

大福護岸保護工 保護工

新社護岸保護工 保護工

過嶺護岸保護工 保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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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措施海岸侵蝕肇因

自然外力

海岸開發造成海岸侵蝕者

維護現狀為原則，避免人為

干擾

擬定海岸退縮減緩目標依據

當地海岸特性，採用適宜的

防護(工程)及管理(非工程)措

施因應。

以「強化堤後土地管理」間接

達到減災目的。

工程方法

非工程方法

以「分階段」及「分水深」的

防護設施「群」來抵擋海洋營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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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側海岸防
護區界線

陸側海岸防
護區界線

「漂沙帶終端水深」

港區陸域範圍

海岸輸砂特性

管理需求

港區水域範圍

海岸防護措施

海堤區域陸側範圍

避災管理需求

X

海堤防汛道路側溝
環漁港道路側溝
保護工後坡坡腳

海堤法線
漁港.防坡堤法線
保護工法線

陸域緩衝區 災害防治區

海岸防護區範圍

漂沙帶
終端水深

堤法線

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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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界 北界為外澳里、南界為得子口溪高灘地

海側 漂沙帶終端水深-10公尺等深線

陸側

外澳里邊界點20年海岸侵蝕預測線範圍，

順接至外澳海堤、港口海堤堤後防汛道

路側溝，連接烏石漁港。

烏石漁港：港區全區範圍納入陸域及海

域之海岸防護區。(部分位於頭城都市計畫)

民眾陳情之濱海路二段568、570號(後

方)臨海岸及外澳福德宮後方海岸。

X

海堤防汛道路側溝
環漁港道路側溝
保護工後坡坡腳

海堤法線
漁港.防坡堤法線
保護工法線

陸域緩衝區 災害防治區

海岸防護區範圍

漂沙帶
終端水深

堤法線

堤防

外澳里~得子口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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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界 北界為外澳里、南界為得子口溪高灘地

海側 漂沙帶終端水深-10公尺等深線

陸側

烏石漁港：港區全區範圍納入陸域及海

域之海岸防護區。(部分位於頭城都市計畫)

烏石漁港南側順接大坑海堤堤後防汛道

路側溝與大坑緊急保護工後坡坡腳。

得子口溪口北側高灘地以平均高潮線順

接回得子口溪口南側高灘地。

X

海堤防汛道路側溝
環漁港道路側溝
保護工後坡坡腳

海堤法線
漁港.防坡堤法線
保護工法線

陸域緩衝區 災害防治區

海岸防護區範圍

漂沙帶
終端水深

堤法線

堤防

外澳里~得子口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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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E N

12 334352 2748401 

13 334053 2747293 

14 333754 2745739 

南北界
北界為前段得子口溪口南側高灘地
蘭陽溪河口河口南側邊界線

海側 漂沙帶終端水深-10公尺等深線

陸側

得子口溪口南側高灘
地順接竹安海堤堤後
防汛道路側溝。

竹安海堤堤後防汛道
路側溝順接濱海第一
條道路(自行車道)。

海岸防護區範圍

X

海堤防汛道路側溝
自行車道邊界
河堤防汛道路側溝

海堤法線
自行車道海測邊界
河堤法線

陸域緩衝區 災害防治區

漂沙帶
終端水深

堤法線

堤防

得子口溪~蘭陽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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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E N

12 334352 2748401 

13 334053 2747293 

14 333754 2745739 

堤法線

堤防

得子口溪~蘭陽溪口

編號 E N

15 333571 2743963 

16 333451 2742220 

編號 E N

17 333433 2740033 

18 333651 2738185 

編號 E N

18 333651 2738185 

19 334107 2736864 

20 334745 2735852 

21 335280 2735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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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界
北界為前段得子口溪口南側高灘地
蘭陽溪河口河口南側邊界線

海側 漂沙帶終端水深-10公尺等深線

陸側

濱海第一條道路(自行車道)連接至蘭陽

溪北側高灘地，沿河川治理線銜接噶瑪

蘭橋正向投影線至蘭陽溪南側高灘地。

由前段蘭陽溪南側高灘地沿河川治理線

順接至蘭陽溪河口南側邊界線。

海岸防護區範圍

X

海堤防汛道路側溝
自行車道邊界
河堤防汛道路側溝

海堤法線
自行車道海測邊界
河堤法線

陸域緩衝區 災害防治區

漂沙帶
終端水深

堤法線

堤防

得子口溪~蘭陽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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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段
災害
防治區
(公頃)

陸域
緩衝區
(公頃)

合計
(公頃)

佔海岸防
護區整體
比例

外澳~

得子口溪
562.4

(24.6%)
55.4

(2.4%)
617.8 27%

得子口溪
~蘭陽溪

1,657.8

(72.6%)
8.5

(0.4%)
1,666.3 73%

宜蘭縣二
級海岸防
護區

2,220.2

(97.2%)
63.9

(2.8%)
2,284.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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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 管理事項 使用管理

災害防
治區

禁止

事項

1.河川區域內，禁止填塞河川水路、毀損或變更河防建造物、設備或供防汛、搶險用
之土石料及其他物料、棄置廢土或其他足以妨礙水流之物及其他妨礙河川防護之行
為。

2.養灘或砂源補充，禁止以廢棄物作為輸砂來源。
3.各目的事業及土地使用主管機關於本計畫公告實施後，依本計畫內容修正明訂之相
關禁止事項。

區位
管理

事項
使用管理

災害
防治
區

相容

事項

1.除為侵蝕補償措施外，禁止於災害防治區內採取砂土，挖掘土地等行為。此等行為可能導
致海岸防護設施之損壞，造成海岸侵蝕現象，地形大幅改變後將造成波浪集中或發散，因
而危及防護設施。災害防治區內之河口或漁港淤砂，應優先提供鄰近侵蝕海岸作砂源補
償，且需辦理粒徑調查與重金屬成分調查，如料源條件符合相關環保法規，應於辦理料源
補充作業前副知水利主管機關。進行前述侵蝕補償措施時，需依「經濟部海岸侵蝕防護權
責分工協調指定原則」辦理防護措施，由海岸侵蝕防護義務人取得擬訂執行機關(宜蘭縣
政府)同意後，始得施工。

2.災害防治區內除為保護海岸所需防護設施外，其他開發行為如有妨礙鄰近開發範圍以外之
其他地區侵蝕之顧慮者，應經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及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施工。

3.除行政院專案核准之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同意者或為海岸防護或確保公共
通行親水目的外，應儘量避免設置永久性結構物。

4.因應海岸災害防護需求，得於堤後堆置防汛材料或備料。堆置地點倘涉機關用地，需依其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規定辦理。倘因搶險所需進出保安林，得由水利機關施行工作，再
後補行政程序。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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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
管理

事項
使用管理

災害
防治
區

相容

事項

5.行政院專案核准計畫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公共設施、公用事業(如電信、能源等)或再生能源
設施。惟開發人應自行評估開發利用行為對海岸、防護措施及設施功能造成之影響，並防護其本身安全，妥
予規劃考量海岸侵蝕潛勢、風力、波浪衝擊，地質、海氣象條件及海床變化相關因素，據以設計防護措施。

6.因氣候變遷變遷衝擊，擬訂防護區內禦潮水位為50年重現期暴潮水位作為禦潮水位，外澳里-得子口溪禦潮水
位為50年重現期暴潮水位為+1.51m，得子口溪-蘭陽溪口禦潮水位為50年重現期暴潮水位為+1.58m，提供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參考並落實防災自主管理。

7.本計畫公告實施前，災害防治區內之既有設施或業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畫(如：工業區、產業園區、
都市計畫)，其相容使用及經營管理仍回歸目的事業主管法令辦理(如：漁港法、產業創新條例、都市計畫法
等)惟應針對海岸防護計畫之海岸侵蝕潛勢，納為海岸災害風險及因應措施之重要資訊，並自行於規劃設計時
妥予評估考量。

8.本計畫公告實施後，災害防治區內逹一定規模以上之特定區位新申請案件，依個案情形徵詢本計畫擬訂機關意
見，且符合「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許可條件者。惟開發人應自行評估開發
利用行為對海岸、防護措施及設施功能造成之影響，並防護其本身安全，妥予規劃考量海岸侵蝕潛勢、風
力、波浪衝擊，地質、海氣象條件及海床變化相關因素，據以設計防護措施。

9.海岸防護計畫公告實施前已興建設置合法建築或設施，在維持原有使用範圍內核准之修建、維護或修繕工程，
惟須不致造成海岸災害及影響既有防護措施及設施功能。應針對海岸防護計畫之50 年重現期暴潮水位，納為
海岸災害風險及因應措施之重要資訊，並自行於規劃設計時妥予評估考量。

10.既有合法養殖、種植、及養灘、工法試驗使用需求、防風定砂相關措施。
11.符合其他法律許可行為，如近岸海濱遊憩活動行為、非工程保護性措施所實施之人工養灘行為，鄰近河川之

採砂行為，應有適當之補償措施，以維持輸砂平衡。
12.因應海岸災害防護工作，需辦理之現場監測、調查與採樣等作業。
13.經常性之海岸防護設施維護、海堤坡面或漁港範圍內「造林綠美化」與維護工作，依水利法、漁港法及其相

關規定辦理。
14.海岸防護區域中辦理河川與區排治理計畫，應符合水利法及其相關規定。
15.其他經水利主管機關許可者，未來並應納入本計畫內容。
16.除本計畫所列之「禁止事項及相容事項」外，其餘原則得容許使用，但仍應符合其他法令規定。惟涉及海岸

地區特定區位者，仍應依海岸管理法第25 條規定申請許可。
17.海纜、基地及其相關設施經評估，不減損海岸防護設施功能，可為相容使用。惟其開發管理，仍回歸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之申請許可規定辦理。
18.本計畫第玖章「其他與海岸防護計畫有關之事項」，所列配合事項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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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 管理事項 使用管理

陸域緩
衝區

禁止

事項

1.養灘或砂源補充，禁止以廢棄物作為輸砂來源。
2.各目的事業及土地使用主管機關於本計畫公告實施後，依本計畫內容修正明訂之相關禁止事項。

區位 管理事項 使用管理

陸域緩
衝區

相容

事項

1.本計畫公告實施前，陸域緩衝區內之既有設施或業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畫(如：工業區、產業
園區、都市計畫)，其相容使用及經營管理仍回歸目的事業主管法令辦理(如：漁港法、產業創新條例、
都市計畫法等)。

2.行政院專案核准計畫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公共設施、公用事業(如電信、能源等)或再
生能源發電設施。惟開發人應自行評估開發利用行為對海岸、防護措施及設施功能造成之影響，並防
護其本身安全，妥予規劃考量海岸侵蝕潛勢、風力、波浪衝擊，地質、海氣象條件及海床變化相關因
素，據以設計防護措施。

3.本計畫公告實施後，陸域緩衝區內逹一定規模以上之特定區位新申請案件，依個案情形徵詢本計畫擬訂
機關意見，且符合「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許可條件者。惟開發人應
自行評估開發利用行為對海岸、防護措施及設施功能造成之影響，並防護其本身安全，妥予規劃考量
海岸侵蝕潛勢、風力、波浪衝擊，地質、海氣象條件及海床變化相關因素，據以設計防護措施。

4.因應海岸災害防護需求，得於堤後堆置防汛材料或備料。堆置地點倘涉機關用地，需依其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申請規定辦理。倘因搶險所需進出保安林，得由水利機關施行工作，再後補行政程序。

5.因氣候變遷變遷衝擊，擬訂防護區內禦潮水位為50年重現期暴潮水位作為禦潮水位，外澳里-得子口溪
禦潮水位為50年重現期暴潮水位為+1.51m，得子口溪-蘭陽溪口禦潮水位為50年重現期暴潮水位為
+1.58m，提供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參考並落實防災自主管理。

6.區內設置住宅區、商業區、工業區、行政區、文教區、倉庫區、特定專用區、捷運機廠或高科技工業區
等高強度土地使用地區，應經計畫擬訂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7.既有合法養殖、種植、養灘、工法試驗使用需求。
8.因應海岸災害防護工作，需辦理之現場監測、調查與採樣等作業。
9.經常性之海岸防護設施維護、海堤坡面或漁港範圍內「造林綠美化」與維護工作，依水利法、漁港法及

其相關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10.其他經水利主管機關許可者，未來並應納入本計畫內容。
11.除本計畫所列之「禁止事項及相容事項」外，其餘原則得容許使用，但仍應符合其他法令規定。惟涉

及海岸地區特定區位者，仍應依海岸管理法第25 條規定申請許可。
12.本計畫第玖章「其他與海岸防護計畫有關之事項」，所列配合事項。
13.其他經本計畫擬訂機關認定得相容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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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岸 侵 蝕 防 護 基 準 為 以 減 緩 侵 蝕 速 率 ， 在 未 來 2 0 年 內
對 防 護 標 的 影 響 為 考 慮 因 素 ， 防 護 標 的 包 含 暴 潮 溢 淹 防
護 設 施 與 海 岸 侵 蝕 致 災 區 。

種類 防護項目 基準 數值

海工結構物
設計標準

設計水位 50年重現期
頭城：+1.51m

壯圍：+1.58m

設計波浪 50年重現期
頭城：12.68 m

壯圍：12.47m

海岸防護區
域保護標準

海岸土地
防護基準

建築物及土地 50年重現期
禦潮水位

頭城：+1.51m

壯圍：+1.5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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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海堤
維護

迂迴供砂以達
成輸砂平衡，
每年漁港航道
疏浚砂補注

填方區海堤、
離岸堤與突堤
維護

高灘植
生定砂

一般性海堤、護
岸及突堤維護

海岸環境監測
持續進行灘岸及海崖環境監測，作為未來
預警防範及海岸防護工作因應之參考依據。
土地利用管理
透過土地使用管理手段，維持後側土地低
度利用型態。建議以非工程措施裡的海岸
環境監測措施優先執行，未來在海岸保護
工堤址消波塊流失時，予以補充即可。

外澳里~得子口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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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環境監測
持續進行灘岸及海崖環境監測，作為未來
預警防範及海岸防護工作因應之參考依據。
土地利用管理
透過土地使用管理手段，維持後側土地低
度利用型態。建議以非工程措施裡的海岸
環境監測措施優先執行，未來在海岸保護
工堤址消波塊流失時，予以補充即可。

採樣海域
河道中值粒徑
(𝑑50)分布(mm)

沙灘中值粒徑
(𝑑50)分布(mm)

得子口溪
(竹安溪)

0.265~0.352 0.228~0.320

蘭陽溪 0.090~0.361 0.260~0.342

新城溪 0.039~1.710 0.280~0.338

高灘植
生定砂

一般性海堤、護
岸及突堤維護

輸砂平衡，每
年蘭陽溪疏浚

砂補助

得子口溪~蘭陽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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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防護設施名稱
規模

海堤長度(m) 突堤(座)

外澳海堤(一) 828.2 ---

外澳海堤(二) 734 ---

港口海堤 617 ---

大坑海堤 1050 ---

大坑突堤群 --- 12

竹安防潮堤 520 ---

1

2

3

4

5

6

區段
工程/非工程措施

備註
編號 措施與方法

烏石港
南側

大坑沙源
補償輸砂平衡

1.烏石港港池及航道浚砂
放置於漁港南側高灘處
2.烏石港南北側一般性海
堤與原設置突堤維護
3.烏石港南側填方區海堤、
突堤與離岸堤維護
4.高灘植生定砂
5.海岸基本資料調查

海岸侵蝕1

外澳-得子口溪口

管

監

整

管

管

管

管

監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60

編號 防護設施名稱
規模

海堤長度(m) 突堤(座)

竹安海堤 322.9 ---

竹安突堤群 --- 27

竹安護岸 --- ---

大福突堤群 --- 9

永鎮突堤群 --- 9

過嶺護岸 --- ---

廓後突堤群 --- 7

7

8

9

10

11

12

13

區段
工程/非工程措施

備註
編號 措施與方法

得子口溪
至

蘭陽溪

竹安輸砂平衡
施作區

1.規劃沙源補充區
2.植生定砂
3.海岸基本資料調查

海岸侵蝕
永鎮輸砂平衡

施作區
過嶺輸砂平衡

施作區

2

3

4

得子口溪-蘭陽溪口

管

監

整

管

管

管

管

監

整

整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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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淤熱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烏石港管理機關 漁業署)未提供侵淤成因及因應措

施相關文件

歷次協商彙整

108年10月24日

第一階段機關協商
(徵詢防護工作及海岸防護區位

新增或調整需求)

漁業署針對烏石港也有自行研究與分析(研究單位有成大老師及
日本專家等)，分析結果說明到建港後導致烏石港南端嚴重侵蝕
不符。

權責分工部分，宜蘭縣政府、漁業署、羅東林管處與第一河
川局願意共同承擔海岸防護責任。

109年3月2日

第二階段機關協商
(確認海岸防護措施之權責機關、

事業及財務計畫))

防護計畫列明烏石港為南岸侵蝕主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漁業
署)應釐清侵淤成因，提出因應措施，俾納入海岸防護計畫。然
應辦理事項尚未完成交辦任務，故列入配合應辦理事項，並於
本計畫公告後二年內完成。

109年11月12日

第二次水利署審查會議
(協調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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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類別
事業
屬性

權責單位 計畫範圍 計畫概要
經費來
源

烏石港鄰
近海岸侵
淤成因與
因應對策
研究

農業
烏石港管理
單位(漁業署)

烏石港鄰近海岸
烏石港鄰近海岸侵淤成因與因應對策研

究

公務預
算/特別
預算/事
業預算

烏石港南

側海岸侵

蝕防治

交通

烏石港管理
單位

(漁業署)

大坑海岸段

1.8公里

漁業署
烏石港港池及航道浚砂放
置於漁港南側高灘處 公務預

算/特別

預算/事

業預算

第一河川局
烏石港南北側一般性海堤
與原設置突堤維護

宜蘭縣政府
烏石港南側填方區海堤、
突堤與離岸堤維護

林務局 高灘植生定砂

得子口溪

至蘭陽溪

口海岸侵

蝕防治

水利 宜蘭縣政府

竹安海岸1.6公里

永鎮海岸1.6公里

過嶺海岸4.4公里

宜蘭縣政府 規劃砂源補充區3處
公務預

算/特別

預算

第一河川局
蘭陽溪浚砂放置砂源補充
區

林務局 植生定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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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應辦及配合事項 主辦機關 備註

海岸防護設施

因應海岸災害，針對具防護標的且有災害
防治迫切性需求之海岸段，應依「海岸防
護設施規劃設計參考手冊」研擬合適防護
措施，並透過工程措施進行防護。

烏石港南側海岸侵
蝕防治

烏石港管理單位
(漁業署)

防護計畫公告
後經常性辦理

烏石港鄰近海岸侵
淤成因與因應對策
研究

烏石港管理單位
(漁業署)

防護計畫公告
後二年內完成

得子口溪至蘭陽溪
口海岸侵蝕防治

宜蘭縣政府
防護計畫公告
後經常性辦理

海岸防護設施安
全維護

防護區內既有防護措施應注意其禦潮及防
浪等功能是否滿足安全性，定期辦理既有
海岸防護措施之監測調查及安全性評估，
並持續進行維護與修繕工作，另需針對有
急迫改善或補強需求之海岸防護措施辦理
相關規劃設計及工程。

一般性海堤及中央管
海岸防護設施

經濟部水利署
第一河川局

經常辦理
事業性海堤及海岸防
護設施

宜蘭縣政府

生態維護或保育
之配合措施

相關工程於施工時，應注意海岸生態保護
主要包括生態棲地之保全、避免生物生息
生育條件之影響及珍貴稀有物種之保存等，
以維護生物多樣性為目的，避免直接破壞
海岸生態棲地，並需減低對海岸環境之改
變，以免影響海岸生態之生息生育環境。
施工完成後除結構物設施需維護管理外，
尚需考量海岸生態環境之維護管理

烏石港南側海岸侵蝕
防治

烏石港管理單位
(漁業署)

經常辦理

得子口溪至蘭陽溪口
海岸侵蝕防治

宜蘭縣政府

一般性海堤及中央管
海岸防護設施區域之
生態環境維護管理

經濟部水利署
第一河川局

事業性海堤及海岸防
護設施生態環境維護
管理

宜蘭縣政府

(一)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及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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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應辦及配合事項 主辦機關 備註

環境營造維
護管理配合
措施

海堤綠美化工程之植栽選取上，應以低維護管
理與適合海岸種植之本土樹種為優先考量，並
且依照各區段活動性質之不同進行植栽配置考
量，以發揮海岸植物之特色與景觀美質，並應
注意後續之維護。另外，防護措施佈置應考量
裸露高灘地之飛沙穩固，加強防風定砂與植生
相關措施。

一般性海堤及中央
管海岸防護設施區
域

經濟部水利署
第一河川局

經常辦理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政府

海岸高灘地及砂丘
之造林與維護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
務局(海岸保安林)

水門及排水
設施之配合

既有之水門及排水設施，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定期維護管理，以達通暢水流，避免造成災
害損失。

中央管水門及排水
設施

經濟部水利署
第一河川局

經常辦理
市管水門及排水設
施

宜蘭縣政府

相關計畫變
更

1. 依海岸管理法第19 條規定，本計畫公告實
施後，依計畫內容應修正或變更之開發計
畫、事業建設計畫、都市計畫(含都市設計
準則)，相關主管機關應按各計畫所定期限
辦理變更作業。

2. 宜蘭縣政府擬定國土計畫應依未來公告之
「海岸防護計畫」所訂定「禁止及相容之
使用」之內容，適時修定土地使用管制相
關規定。

頭城都市計畫 宜蘭縣政府

經常辦理
東北角海岸(含大溪
海岸及頭城濱海)風
景特定區計畫

內政部

通盤檢討

依海岸管理法第18條，「海岸防護計畫經公告實施後，擬定機關應視
海岸情況，每五年通盤檢討一次，並作必要之變更。」，各權責機關
應考量經費預算，進行海岸相關監測工作並就海岸侵蝕災害段進行防
護工作規劃，以做為下一階段海岸防護計畫規劃工作參考應用。

烏石港管理單位(漁業署)、
內政部營建署、農業委員
會林務局、經濟部水利署
第一河川局、宜蘭縣政府

本(防護)

計畫公告
實施後每
五年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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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調查
配合措施

措施類別 權責單位
計畫範
圍

計畫概要

宜蘭海岸防護設施監測調查
及安全性評估 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
關

宜蘭海
岸

定期辦理該岸段既有海岸防護設
施之監測調查及安全性評估

宜蘭海岸防護設施改善之規
劃設計及相關工程

依相關規定辦理，針對有急迫改
善或補強之海岸防護設施辦理相
關規劃設計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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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公聽會陳情人民或團體所提「濱海路二段568、570號(後方)臨海岸及外澳福德宮後方
海岸」意見部分，宜蘭縣政府（水利資源處）補充說明「該海岸無海岸侵蝕及暴潮溢淹等災
害，過去五年歷史災害亦無相關紀錄，惟評估考量防護計畫整體性，仍劃設為陸域緩衝區作
為因應對策，持續監測」，因劃設為陸域緩衝區之原則應有一致性，請參考委員意見及依通
案之陸域緩衝區劃設原則再予檢視及補充劃入或不劃入之說明內容。

【補充回應】

• 該區域屬原公告區位範圍。

• 該區陸域範圍劃設為陸域緩衝區，

海側則劃設為災害防治區，主要考

量為民眾反應該區颱風期間波浪拍

打海岸，水花濺漫灘岸，暴潮位接

近民宅。由於該段海岸監測資料相

對較少，不利進行完整海岸防護策

略研定。為因應氣候變遷威脅，故

將該海岸劃設為陸域緩衝區，持續

監測，未來可依監測成果進行檢討，

作為下一階段檢討評估依據。

編號 E N

1 336780 2754411 

2 337241 2754034 

3 336923 2753632 

4 336622 2753297 

5 336403 2752971 

6 336094 2752443 

7 335926 2752026 

8 335887 2751727 

9 335716 2751551 

編號 E N

1 336780 2754411 

2 337241 2754034 

3 336923 2753632 

4 336622 2753297 

5 336403 2752971 

6 336094 2752443 

7 335926 2752026 

8 335887 2751727 

9 335716 275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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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案經濟部水利署109年11月12日審查會議重要結論及參採答覆情形，宜蘭縣政府及經濟
部水利署之回應說明，同意確認，請補充納入計畫書。

【補充回應】

• 水利署109年11月12日審查會議重要結論:

(1)海岸線退縮係依平均高潮位來認定海岸侵蝕之中、高潛勢，0m線及終端水深以內侵淤

量體係分析侵蝕潛勢範圍，本計畫分析海岸線退縮結果與當地觀察與認知有異，此落差建

議於防護計畫中補強說明，目前資料尚難認定為高潛勢有提升為一級海岸防護區之條件，

是否提升為一級防護區將來主管機關通盤檢討管理計畫再行處理。

(2)烏石港為行政院列管13處侵淤熱點之一，依行政院核定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應由主要

人工構造物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漁業署)釐清侵淤成因，提出因應措施，本計畫亦列明該

港為南岸侵蝕主因，權責單位為漁業署；一般性海堤及事業性海堤仍回歸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秉權責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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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案經濟部水利署109年11月12日審查會議重要結論及參採答覆情形，宜蘭縣政府及經濟
部水利署之回應說明，同意確認，請補充納入計畫書。

措施類別
事業
屬性

權責單位 計畫範圍 計畫概要
經費來
源

烏石港鄰近
海岸侵淤成
因與因應對
策研究

漁業
烏石港管理
單位(漁業署)

烏石港鄰近海岸
烏石港鄰近海岸侵淤成因與因應對策研

究

公務預
算/特別
預算/事
業預算

【補充回應】
• 參採辦理情形
1. 本計畫完成平均高潮線變遷分析、0m線及終端水深以內侵淤量體分析。
• 宜蘭海岸平均高潮線侵蝕速率分析結果屬中潛勢。與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公告之中潛勢海

岸侵蝕災害類型一致，應維持二級海岸防護區位。
• 宜蘭海岸潮間帶坡度極緩，因此歷年測量0m岸線在潮間帶隨當時海象擺盪，變化較劇，

然實際潮間帶整體量體變化以及坡度變化則不明顯。

2. 將「烏石港鄰近海岸侵淤成因與因應對策研究」納入事業計畫，權責單位為漁業署；一
般性海堤及事業性海堤仍回歸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秉權責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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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歷次會議多位委員及與會單位表示「本案分析結果多段海岸退縮速率達5m/yr，與當
地觀察及認知有異」部分，經宜蘭縣政府說明「高灘線變化雖然呈現後退，但砂體受波浪作
用下滑，但淤積於漂砂帶內」，因涉海岸防護區範圍之劃設原則，與議題三相同，故請依議
題三（三）結論辦理。

烏石港

0m岸線 平均高潮線
-中潛勢

烏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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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歷次會議多位委員及與會單位表示「本案分析結果多段海岸退縮速率達5m/yr，與當
地觀察及認知有異」部分，經宜蘭縣政府說明「高灘線變化雖然呈現後退，但砂體受波浪作
用下滑，但淤積於漂砂帶內」，因涉海岸防護區範圍之劃設原則，與議題三相同，故請依議
題三（三）結論辦理。

靠近
河口

0m岸線 平均高潮線

蘭陽溪

得子口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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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歷次會議多位委員及與會單位表示「本案分
析結果多段海岸退縮速率達5m/yr，與當地觀察及認
知有異」部分，經宜蘭縣政府說明「高灘線變化雖然
呈現後退，但砂體受波浪作用下滑，但淤積於漂砂帶
內」，因涉海岸防護區範圍之劃設原則，與議題三相
同，故請依議題三（三）結論辦理。

2013年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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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會議委員所提潮間帶的防護措施之區位及方法，以及烏石港、得子口溪之浚挖土方區
位、數量、是否足供砂源補償所需數量部分，因涉海岸防護措施及方法，請依議題五（一）結
論辦理。

措施類別
事業
屬性

權責單位 計畫範圍 面積 沙源 供砂量 對於輸沙系統影響

烏石港南
側海岸侵
蝕防治

-補償措施

漁業
烏石港
管理單位
(漁業署)

大坑海岸1.8

公里
14.4公頃

烏石港
港池及
航道浚
砂

視當年
度浚砂
量符合
環保法
規之量
體而定

由於採用烏石港港池
及航道浚砂，不從其
他海岸段另採砂石，
故未影響自然海岸輸
沙平衡

得子口溪
至蘭陽溪
口海岸侵
蝕防治-永
續經營

水利
宜蘭縣政

府

竹安海岸1.6

公里
9.6公頃

蘭陽溪
河防浚
砂

視當年
度浚砂
量符合
環保法
規之量
體而定

由於蘭陽溪河防浚砂，
為原應傳輸至得子溪
口-蘭陽溪海岸段之輸
沙，而是以人工方式
協助蘭陽溪輸沙傳送，
故未影響自然海岸輸
沙平衡

永鎮海岸1.6

公里
9.6公頃

過嶺海岸4.4

公里
26.4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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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年) 疏浚區域 疏浚量(m3) 備註

97 航道及泊地挖方 88,800

98 航道及泊地疏浚 29,500

100 內泊地疏浚 2,470

103 航道浚挖 1,180

104 港口疏浚 90,600

106 港口疏浚 123,000 105 年9 月連續3 個颱風侵襲

以98年~104年估算平均疏浚量每年約18,000立方。
疏浚不定時、不定量。

資料來源: 烏石漁港港口航道淤積改善及海岸防護措施規劃成果報告，107年

蘭陽溪河口目前劃設為保護區後，除有防洪必要，應持續維持減少人為擾動清淤行為。

烏石港南側海岸侵蝕防治

得子口溪至蘭陽溪口海岸侵蝕防治

因視當時疏浚需求，將疏浚砂回歸海岸為原則進行規劃，土方數量不於本計畫規範。

年份(年) 疏浚區域 疏浚量(m3) 

104 河口清淤 210,000

108~109 河口清淤 400,000

疏浚不定時、不定量。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77

(一)針對海岸防護計畫有關陸域防護區範圍之劃設原則，請宜蘭縣政府依本部109年12月11日
海岸管理審議會第39次會議決議及參考委員意見，依下列意見補充說明並納入本計畫書：
1.本案海岸防護區陸側範圍之完整性及妥適性，依宜蘭縣政府說明，已考慮氣候變遷（暴潮
溢淹、海岸侵蝕）及平均高潮線後退量，將本計畫所涉港區範圍及都市計畫之陸域範圍劃入
陸域緩衝區，原則同意，惟請補充劃入理由之相關論述納入本計畫書。

【補充回應】
本計畫考量民眾陳情濱海路
二段568、570號(後方)臨海
岸及外澳福德宮後方海岸，
該海岸段為東北角海岸風景
特定區計畫範圍，故該海岸
段納入防護區。另頭城都市
計畫與烏石港港區陸域範圍
部分重疊，因碼頭直接面臨
水線，考量氣候變遷影響，
故將烏石港港區陸域範圍納
為陸域緩衝區。

烏石港港區範圍線

烏石港港區陸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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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針對海岸防護計畫有關陸域防護區範圍之劃設原則，請宜蘭縣政府依本部109年12月11

日海岸管理審議會第39次會議決議及參考委員意見，依下列意見補充說明並納入本計畫書：
2.得子溪口至蘭陽溪口之陸側範圍（目前劃設至防汛道路側溝及自行車道），依宜蘭縣政府
說明「本案沿岸多分布海岸砂丘，…以50年重現期的標準檢核下，除部分河口自然灘地有溢
淹潛勢外，其餘地區均無溢淹潛勢，且無防護標的…」，請再檢視及說明本計畫之陸側劃設
範圍，是否符合通案之陸域緩衝區劃設原則，如經檢視未符劃設原則，且經評估未納入防護
區無致災風險或安全疑慮者，應敘明理由。

【補充回應】
經檢視後，就暴潮溢淹
災害，海岸沙丘高程為
+8.m~+15m不等，海堤後
線道路高程多為+4.0m以
上，均高於50年重現期
暴潮位+1.51m~+1.58m，
因此即便無海堤，暴潮
因堤後道路及沙丘阻擋，
並不會溢淹至內陸範圍，
因此無須納入海岸防護
區。

海堤 

名稱 

堤前高

程(m) 

堤後高

程(m) 
示意圖 

外澳

(一) 

3.5 4.5 

 

外澳

(二) 

3.5 4.5 

 

港口 4.5 5.5 

 

大坑 3.5 6.0 
 

竹安 5.5 6.5 

 

 

+4.5

+4.5

+5.5

+6.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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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計畫除依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指定之「宜蘭縣頭城鎮外澳里-蘭陽溪口」劃設海岸防護區
範圍，本案新增南端點位將原二級海岸防護區位之南界僅至蘭陽溪口中線延伸至蘭陽溪河口
南界，經宜蘭縣政府說明「為對蘭陽溪口之土砂進行完整之管理」，經委員及相關機關討論
無其他意見，原則同意，請宜蘭縣政府修正計畫書。

河口範圍線

【補充回應】
經｢宜蘭海岸防護整合規劃｣之通盤檢討，考
慮輸砂及後續沙源補償，防護區位為應對蘭
陽溪河口之土砂進行完整管理，因此防護區
範圍納入完整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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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本案海岸侵蝕致災分析，外澳-得子口西海岸段平均變化速率為-6.03m/yr(烏石港北側)、
-6.21m/yr(烏石港南側)已達高潛勢海岸侵蝕程度部分，經宜蘭縣政府說明「高灘線變化雖然
呈現後退，但砂體受波浪作用下滑，淤積於漂砂帶內」，請宜蘭縣政府參考委員意見，再詳
細補充維持二級海岸防護區之理由，納入本計畫書。至各類海岸災害之海岸防護區位劃設與
分級原則，請經濟部水利署協助檢視，俾納供整體海岸管理計畫通盤檢討規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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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計畫表5.2-1之禁止使用項目10及相容使用項目8、13，及表5.2-2之相容使用項目8，皆
列「除本計畫所列之『禁止事項及相容事項』外，其餘原則得容許使用，但仍應符合其他法
令規定。」部分，經宜蘭縣政府回應說明配合修正為「除本計畫所列之『禁止事項及相容事
項』外，其餘原則得容許使用，但仍應符合其他法令規定。惟涉及海岸地區特定區位者，仍
應依本法第25條規定申請許可。」，同意確認，並請宜蘭縣政府參酌經濟部109年6月15日公
告實施之一級海岸防護計畫內容，評估修正本表所列各事項內容。

(續下頁)

(二)本計畫表5.2-1之禁止使用項目3及6，皆涉及水利法之禁止事項，經宜蘭縣政府回應說明同
意配合刪除「3.禁止抽用地下水」，同意確認，請宜蘭縣政府修正計畫書。

(三)本計畫表5.2-1之相容使用項目「10.防護區內外澳里-得子口溪禦潮水位為50年重現期暴潮
水位為+1.51m，得子口溪-蘭陽溪口禦潮水位為50年重現期暴潮水位為+1.58m，提供給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落實防災自主管理。」，請宜蘭縣政府參酌經濟部109年6月15日公告實施之一
級海岸防護計畫內容，檢視修正計畫書內容。

(四)本計畫表5.2-1之相容事項2及表5.2-2相容事項之相容事項2，請依經濟部能源局意見，修正
為「行政院專案核准計畫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公共設施、公用事業(如電信、
能源等)或再生能源發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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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計畫表5.2-1之禁止使用項目9及相容事項11、12，災害防治區特別管理事項一覽表皆說
明涉及「重要海岸景觀區」規範內容部分，依宜蘭縣政府說明，雖係按整體海岸管理計畫相關
內容載明，惟目前尚無明訂「距潮間帶最高潮線之一定範圍內的陸側地區，應保留為海岸線退
縮帶」範圍，經與會委員及機關討論，因尚無適用範圍，建議刪除該項內容。

(六)本計畫第5-5頁表5.2-1之禁止使用項目2、7、8，相容事項5，皆涉砂源補償之相關規定，
應回歸相關法規規定辦理，經宜蘭縣政府回應說明「參考委員意見保留項目2『於海岸侵蝕段
進行砂源補償之砂源補充，禁止以廢棄物作為輸砂來源』，刪除項目7、8」，同意確認，請
宜蘭縣政府修正計畫書。

區位 管理事項 使用管理

災害防
治區

禁止

事項

1.河川區域內，禁止填塞河川水路、毀損或變更河防建造物、設備或供防汛、搶險用
之土石料及其他物料、棄置廢土或其他足以妨礙水流之物及其他妨礙河川防護之行
為。

2.養灘或砂源補充，禁止以廢棄物作為輸砂來源。
3.各目的事業及土地使用主管機關於本計畫公告實施後，依本計畫內容修正明訂之相
關禁止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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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
管理

事項
使用管理

災害
防治
區

相容

事項

1.除為侵蝕補償措施外，禁止於災害防治區內採取砂土，挖掘土地等行為。此等行為可能導
致海岸防護設施之損壞，造成海岸侵蝕現象，地形大幅改變後將造成波浪集中或發散，因
而危及防護設施。災害防治區內之河口或漁港淤砂，應優先提供鄰近侵蝕海岸作砂源補
償，且需辦理粒徑調查與重金屬成分調查，如料源條件符合相關環保法規，應於辦理料源
補充作業前副知水利主管機關。進行前述侵蝕補償措施時，需依「經濟部海岸侵蝕防護權
責分工協調指定原則」辦理防護措施，由海岸侵蝕防護義務人取得擬訂執行機關(宜蘭縣
政府)同意後，始得施工。

2.災害防治區內除為保護海岸所需防護設施外，其他開發行為如有妨礙鄰近開發範圍以外之
其他地區侵蝕之顧慮者，應經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及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施工。

3.除行政院專案核准之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同意者或為海岸防護或確保公共
通行親水目的外，應儘量避免設置永久性結構物。

4.因應海岸災害防護需求，得於堤後堆置防汛材料或備料。堆置地點倘涉機關用地，需依其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規定辦理。倘因搶險所需進出保安林，得由水利機關施行工作，再
後補行政程序。

5.行政院專案核准計畫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公共設施、公用事業(如電
信、能源等)或再生能源設施。惟開發人應自行評估開發利用行為對海岸、防護措施及設
施功能造成之影響，並防護其本身安全，妥予規劃考量海岸侵蝕潛勢、風力、波浪衝擊，
地質、海氣象條件及海床變化相關因素，據以設計防護措施。

6.因氣候變遷變遷衝擊，擬訂防護區內禦潮水位為50年重現期暴潮水位作為禦潮水位，外澳
里-得子口溪禦潮水位為50年重現期暴潮水位為+1.51m，得子口溪-蘭陽溪口禦潮水位為50
年重現期暴潮水位為+1.58m，提供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參考並落實防災自主管理。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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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
管理

事項
使用管理

災害
防治
區

相容

事項

7.本計畫公告實施前，災害防治區內之既有設施或業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畫(如：工業
區、產業園區、都市計畫)，其相容使用及經營管理仍回歸目的事業主管法令辦理(如：漁港
法、產業創新條例、都市計畫法等)惟應針對海岸防護計畫之海岸侵蝕潛勢，納為海岸災害風
險及因應措施之重要資訊，並自行於規劃設計時妥予評估考量。

8.本計畫公告實施後，災害防治區內逹一定規模以上之特定區位新申請案件，依個案情形徵詢本
計畫擬訂機關意見，且符合「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許可條件
者。惟開發人應自行評估開發利用行為對海岸、防護措施及設施功能造成之影響，並防護其本
身安全，妥予規劃考量海岸侵蝕潛勢、風力、波浪衝擊，地質、海氣象條件及海床變化相關因
素，據以設計防護措施。

9.海岸防護計畫公告實施前已興建設置合法建築或設施，在維持原有使用範圍內核准之修建、維
護或修繕工程，惟須不致造成海岸災害及影響既有防護措施及設施功能。應針對海岸防護計畫
之50 年重現期暴潮水位，納為海岸災害風險及因應措施之重要資訊，並自行於規劃設計時妥
予評估考量。

10.既有合法養殖、種植、及養灘、工法試驗使用需求、防風定砂相關措施。
11.符合其他法律許可行為，如近岸海濱遊憩活動行為、非工程保護性措施所實施之人工養灘行
為，鄰近河川之採砂行為，應有適當之補償措施，以維持輸砂平衡。

12.因應海岸災害防護工作，需辦理之現場監測、調查與採樣等作業。
13.經常性之海岸防護設施維護、海堤坡面或漁港範圍內「造林綠美化」與維護工作，依水利
法、漁港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14.海岸防護區域中辦理河川與區排治理計畫，應符合水利法及其相關規定。
15.其他經水利主管機關許可者，未來並應納入本計畫內容。
16.除本計畫所列之「禁止事項及相容事項」外，其餘原則得容許使用，但仍應符合其他法令規
定。惟涉及海岸地區特定區位者，仍應依海岸管理法第25 條規定申請許可。

17.海纜、基地及其相關設施經評估，不減損海岸防護設施功能，可為相容使用。惟其開發管
理，仍回歸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申請許可規定辦理。

18.本計畫第玖章「其他與海岸防護計畫有關之事項」，所列配合事項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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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計畫「烏石港-得子溪口海岸」、「得子溪口-蘭陽溪」等2處侵蝕防治之砂源補償工程
內容，請宜蘭縣政府補充說明迂迴供砂之規劃區位、面積、現況環境條件、每年漁港或河口
疏濬土方數量、是否未影響自然海岸及是否輸砂平衡等相關內容說明；另有關圖7.3-1及圖
7.3-2之「輸砂平衡施作區」及「待建防護改善措施」兩者之差異，經宜蘭縣政府說明「兩者
相同，為避免混淆，擬修正計畫書圖」，故請宜蘭縣政府補充及修正本計畫書相關內容。

措施類別
事業
屬性

權責單位 計畫範圍 面積 沙源 供砂量 對於輸沙系統影響

烏石港南
側海岸侵
蝕防治

漁業
烏石港
管理單位
(漁業署)

大坑海岸1.8

公里
14.4公頃

烏石港
港池及
航道浚
砂

視當年
度浚砂
量符合
環保法
規之量
體而定

由於採用烏石港港池
及航道浚砂，不從其
他海岸段另採砂石，
故未影響自然海岸輸
沙平衡

得子口溪
至蘭陽溪
口海岸侵
蝕防治

水利
宜蘭縣政

府

竹安海岸1.6

公里
9.6公頃

蘭陽溪
河防浚
砂

視當年
度浚砂
量符合
環保法
規之量
體而定

由於蘭陽溪河防浚砂，
為原應傳輸至得子溪
口-蘭陽溪海岸段之輸
沙，而是以人工方式
協助蘭陽溪輸沙傳送，
故未影響自然海岸輸
沙平衡

永鎮海岸1.6

公里
9.6公頃

過嶺海岸4.4

公里
26.4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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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計畫表6.2-1宜蘭縣二級海岸防護區防護措施及方法一覽表，有關「既有海堤改善（緩坡
化、擴大堤前緩衝等）工程」部分，經宜蘭縣政府補充圖示說明「屬既有防護設施維護管理
工作」，請宜蘭縣政府釐清該項措施係為「工程措施」或「非工程措施」及圖示標明防護措
施位置，並修正納本計畫書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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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計算方式 比例

第一河川局 800+1581+1786 62%

漁業署 1040 15%

宜蘭縣政府 552+382+585 23%

(一)有關烏石漁港為行政院專案列管之侵淤熱點，其主要影響人工構造物為烏石漁港，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請該署釐清其侵淤成因及研提因應措施，並請宜蘭
縣政府針對以下問題補充說明納入計畫書：
1.烏石港鄰近海岸段海岸侵蝕防治措施之權責分工內容（監測範圍、內容及比例）。

措施類別 權責單位 計畫範圍 計畫概要
宜蘭海岸防護設施監測
調查及安全性評估

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
宜蘭縣政府

宜蘭二級海岸段(外澳里至蘭
陽溪口)

定期辦理該岸段既有海岸防護設
施之監測調查及安全性評估

宜蘭海岸防護設施改善
之規劃設計及相關工程

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
宜蘭縣政府

宜蘭二級海岸段(外澳里至蘭
陽溪口)

依相關規定辦理，針對有急迫改
善或補強之海岸防護設施辦理相
關規劃設計及工程。

宜蘭縣二級海岸防護設
施監測調查及安全性評

估

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
宜蘭縣政府

烏石港管理單位(漁業署)

宜蘭二級海岸段
(外澳里至得子口溪)

視海岸情況辦理所屬轄管海岸段或
目的事業單位設施及其鄰近岸段之
監測調查及安全性評估。

宜蘭縣政府
宜蘭二級海岸段

(得子口溪至蘭陽溪口)

依「海岸防護整合規劃及海岸防護計畫擬訂作業參考手冊」經濟部海岸侵蝕防護權責
分工協調指定原則，依海岸所佔長度依比例分擔監測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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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烏石漁港為行政院專案列管之侵淤熱點，其主要影響人工構造物為烏石漁港，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請該署釐清其侵淤成因及研提因應措施，並請宜蘭
縣政府針對以下問題補充說明納入計畫書：
2.烏石港南側為輸砂單元，以迂迴供砂措施維持輸砂平衡之論述，包含砂源來源、供沙量及
養灘區域、海岸輸砂平衡管理作業範圍。

措施類別
事業
屬性

權責單位 計畫範圍 面積 沙源 供砂量 對於輸沙系統影響

烏石港南
側海岸侵
蝕防治

漁業
烏石港
管理單位
(漁業署)

大坑海岸1.8

公里
14.4公
頃

烏石港港
池及航道
浚砂

視當年
度浚砂
量符合
環保法
規之量
體而定

由於採用烏石港港池
及航道浚砂，不從其
他海岸段另採砂石，
故未影響自然海岸輸
沙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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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涉及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通過特定區位許可案件配合辦理情形部分，請宜蘭縣政府
補充本部許可之特定區位許可案件辦理監測資料，並請補充相關文件及修正本計畫書相關內容。

【補充回應】
經查三案海纜建設通過大坑海堤採不破堤以潛盾方式施工，故無涉及海岸防護介面，相關工程
主要是在堤後土地執行。申請人應提供海岸地形變遷之監測資料予經濟部水利署及縣政府，以
供後續通盤檢討之應用參考

申請人 申請許可案名 備註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新橫太平洋海纜（NCP）建設計畫 已結案

太平洋光纜網路（PLCN）海纜建設計畫 已結案

全球光網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港美(HKA)海底光纖電纜系統臺灣段建置計畫 已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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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有關海岸防護區之陸域防護區範圍劃設原則，依109 年12 月11 日本部海岸管理
審議會第39 次會議決議，考量氣候變遷之調適需求及規劃管理之完整性，應將濱海陸地
範圍內鄰近海岸線相關設施區位（如重大設施、都市計畫區、非都市土地鄉村區、工業
區及港區陸域範圍）完整納入。

【補充回應】
1.本案已考量氣候變遷及平均高潮線後退量。
2.海岸沙丘高程為+8.m~+15m不等，海堤後線道路高程多為+4.0m以上，均高於50年重現其暴潮
位+1.51m~+1.58m，因此即便無海堤，暴潮因堤後道路及沙丘阻擋，並不會溢淹至內陸範圍

3.經濟部水利署於專案小組會議表示過去一級海岸防護計畫係因同時涉及複合型災害，而將都市
計畫區劃入，與本計畫僅單純面對海岸侵蝕之單一種災害，其基本環境條件不同。

4.本案已按108年12月4日第3次行政協商會議決議，配合海側防護區界線及陸側防護區界線之處
理原則進行範圍劃設。

5.本案已於水利署召開審查會議再次確認，統一將與頭城都市計畫重疊之港區陸域範圍劃入陸域
緩衝區。另考量氣候變遷之調適需求及規劃管理之完整性，海岸防護設施後側至防汛道路或部
分海岸侵蝕潛勢達沙丘範圍劃入陸域緩衝區。

6. 本計畫已依前開參考手冊規定，以20年海岸線變遷潛勢進行致災原因及區域分析，若退縮量達
海岸防護設施或結構物，至海堤區域陸側範圍止，亦已特別標註，並納入海岸線相關設施（如
沙丘-非都市土地森林區、烏石漁港之港區陸域範圍），部分岸段之緩衝區亦已擴增納入防汛
道路或沙丘。

7.本計畫考量民眾陳情濱海路二段568、570號(後方)臨海岸及外澳福德宮後方海岸，該海岸段為
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計畫範圍重疊，故該海岸段納入防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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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潮溢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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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石港港區範圍線

烏石港港區陸域

蘭陽溪

沙丘(非都森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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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二）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一及三（一）2.，經查宜蘭縣政府回應說明已依前開決議
之劃設原則調整劃設範圍，請宜蘭縣政府（水利資源處）以圖表說明劃設範圍及修正
前後之差異情形，如經評估未納入防護區無致災風險或安全疑慮者，則應敘明理由。

編號 E N

1 336780 2754411 

2 337241 2754034 

3 336923 2753632 

4 336622 2753297 

5 336403 2752971 

6 336094 2752443 

7 335926 2752026 

8 335887 2751727 

9 335716 2751551 

編號 E N

1 336780 2754411 

2 337241 2754034 

3 336923 2753632 

4 336622 2753297 

5 336403 2752971 

6 336094 2752443 

7 335926 2752026 

8 335887 2751727 

9 335716 2751551 

自行車道

【補充回應】

1.濱海路二段568、570號(後方)臨海岸及外澳福德宮後方海岸，納入防護區

2.得子溪口到蘭陽溪口的陸域範圍之自行車道納入防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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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三)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二、（二）及審查意見三（三），有關「本案海岸侵蝕致

災分析，外澳-得子口西海岸段平均變化速率為-6.03m/yr(烏石港北側)、-6.21m/yr(烏

石港南側)已達高潛勢海岸侵蝕程度」部分，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9 年6 月17 日

召開「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保護及防護計畫相關作為會議」及109 年12 月21 日召開

「研商外傘頂洲沙灘流失問題因應對策協調會議」結論，皆請相關權責單位持續監測

並釐清宜蘭烏石港造成頭城海水浴場沙灘流失原因，亦提及烏石港鄰近海岸段是否仍

指定為二級海岸防護區位或需改列為一級海岸防護區由經濟部水利署擬訂防護計畫，

請相關單位再評估考量，故針對烏石港鄰近海岸段，請宜蘭縣政府（水利資源處）補

充說明維持二級海岸防護區之理由，並請經濟部水利署針對「各類海岸災害之海岸防

護區位劃設與分級原則」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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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石港

【補充回應】
1.依據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平均高潮線變遷速率是劃設一、二級的依據。
2.然考量歷年測量資料，皆以等深線方式展圖呈現，為統一地形評估基準，故以0m等深線進行岸線
變遷評估。需注意的是，宜蘭海岸潮間帶坡度極緩，因此歷年測量0m岸線在潮間帶隨當時海象擺
盪，變化較劇，然實際潮間帶整體量體變化以及坡度變化則不明顯。

3.宜蘭海岸防護區位分級與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公告之中潛勢海岸侵蝕災害類型一致，應維持二級海
岸防護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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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回應】
宜蘭海岸防護區高灘線變化多呈現侵退，灘面砂體受波浪作用後帶至海域，但由侵淤量體分析結果
顯示，砂體多淤積於漂砂帶內，未來仍會隨夏季季節風波浪作用回堆。另按目前高灘線變遷速率
分析結果來看，其侵蝕速率仍屬於中潛勢變化，因此，宜蘭海岸防護區位分級與整體海岸管理計
畫公告之中潛勢海岸侵蝕災害類型一致，應維持二級海岸防護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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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二（三）及五(一) ，有關「烏石港-得子溪口海岸」、「得

子溪口-蘭陽溪」等2 處侵蝕防治之砂源補償工程內容，請宜蘭縣政府補充說明迂
迴供砂之規劃區位、面積、現況環境條件、每年漁港或河口疏濬土方數量、是否
未影響自然海岸及輸砂平衡等相關內容說明。

措施類別
事業
屬性

權責單位 計畫範圍 面積 沙源 供砂量 對於輸沙系統影響

烏石港南
側海岸侵
蝕防治

漁業
烏石港
管理單位
(漁業署)

大坑海岸1.8

公里
14.4公頃

烏石港
港池及
航道浚
砂

視當年
度浚砂
量符合
環保法
規之量
體而定

由於採用烏石港港池
及航道浚砂，不從其
他海岸段另採砂石，
故未影響自然海岸輸
沙平衡

得子口溪
至蘭陽溪
口海岸侵
蝕防治

水利
宜蘭縣政

府

竹安海岸1.6

公里
9.6公頃

蘭陽溪
河防浚
砂

視當年
度浚砂
量符合
環保法
規之量
體而定

由於蘭陽溪河防浚砂，
為原應傳輸至得子溪
口-蘭陽溪海岸段之輸
沙，而是以人工方式
協助蘭陽溪輸沙傳送，
故未影響自然海岸輸
沙平衡

永鎮海岸1.6

公里
9.6公頃

過嶺海岸4.4

公里
26.4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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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二）經查計畫書第柒章（P.7-1 至7-3）有相關論述，惟「烏石港-得子溪口海岸」、
「得子溪口-蘭陽溪」2 處侵蝕防治之砂源補償工程內容未說明目前所需的數量，又針
對於「得子溪口-蘭陽溪」所規劃之3 處補充區其工程措施之必要性及優先順序，請宜蘭
縣政府圖表補充說明。

【補充回應】

 必要性

配合蘭陽溪河防安全，進行河
口浚砂工作

 優先順序（距離河口遠近）

過嶺海岸

永鎮海岸

竹安海岸

靠近河口
過嶺海岸

永鎮海岸

竹安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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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專案小組會議六(一)：「有關烏石漁港為行政院專案列管之侵淤熱點，其主要影
響人工構造物為烏石漁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請該署釐清
其侵淤成因及研提因應措施，並請宜蘭縣政府針對以下問題補充說明…」，爰請主要人
工構造物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充說明目前是否提供侵淤
成因及因應措施納入海岸防護計畫。

【補充回應】
1.侵淤熱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烏石港管理機關漁業署)未提供侵淤成因及因應措施相關文件
2.本案經｢宜蘭海岸防護整合規劃｣之檢討後，烏石港開發為鄰近海岸侵淤主因。
3.經濟部水利署依海岸管理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協調指定之。經109年11月12日「宜蘭縣二級海岸
海岸防護計畫（草案）」第二次水利署審查會議，烏石港為行政院列管13處侵淤熱點之一，依
行政院核定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應由主要人工構造物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侵淤成因，提出因
應措施。本計畫亦列明該港為南岸侵蝕主因，該主要人工構造物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漁業署)應
釐清侵淤成因，提出因應措施，俾納入海岸防護計畫。然應辦理事項尚未完成交辦任務，故列入
配合應辦理事項，並於本計畫公告後二年內完成。

2.該工作項目已列入事業計畫範疇內

措施類別
事業
屬性

權責單位 計畫範圍 計畫概要
經費來
源

烏石港鄰近
海岸侵淤成
因與因應對
策研究

漁業
烏石港管理
單位(漁業署)

烏石港鄰近海岸 烏石港鄰近海岸侵淤成因與因應對策研究

公務預
算/特
別預算
/事業
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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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次協商彙整

108年10月24日

第一階段機關協商
(徵詢防護工作及海岸防護區位

新增或調整需求)

漁業署針對烏石港也有自行研究與分析(研究單位有成大老
師及日本專家等)，分析結果說明到建港後導致烏石港南端
嚴重侵蝕不符。

權責分工部分，宜蘭縣政府、漁業署、羅東林管處與第
一河川局願意共同承擔海岸防護責任。

109年3月2日

第二階段機關協商
(確認海岸防護措施之權責機關、

事業及財務計畫))

防護計畫列明烏石港為南岸侵蝕主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漁業署)應釐清侵淤成因，提出因應措施，俾納入海岸防護
計畫。然應辦理事項尚未完成交辦任務，故列入配合應辦
理事項，並於本計畫公告後二年內完成。

109年11月12日

第二次水利署審查會議
(協調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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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二）查本計畫第8-2 頁所敘「…依據109 年2 月13 日之『宜蘭縣二級海岸海岸防護計
畫（初稿）』第二次審查會議結果，針對所提之海岸侵蝕防治措施內容，將烏石港管理
單位漁業署、第一河川局、宜蘭縣政府與林務局均列為權責分工機關，初步達到共識，
如前表8.1-1 所示。另於109 年3 月2 日『宜蘭縣二級海岸海岸防護計畫（草案）』機關
協調會議，針對烏石港鄰近海岸段海岸侵蝕防治措施之權責分工內容，各單位尚無疑義，
惟主管機關未達共識。」，請宜蘭縣政府(水利處)針對烏石港鄰近海岸段海岸侵蝕防治
補充說明權責分工整合協調結果。

措施類別
事業
屬性

權責單位 計畫範圍 計畫概要
經費來
源

烏石港南

側海岸侵

蝕防治

交通

烏石港管理
單位

(漁業署)

大坑海岸段

1.8公里

漁業署
烏石港港池及航道浚砂放
置於漁港南側高灘處 公務預

算/特別

預算/事

業預算

第一河川局
烏石港南北側一般性海堤
與原設置突堤維護

宜蘭縣政府
烏石港南側填方區海堤、
突堤與離岸堤維護

林務局 高灘植生定砂

得子口溪

至蘭陽溪

口海岸侵

蝕防治

水利 宜蘭縣政府

竹安海岸1.6公里

永鎮海岸1.6公里

過嶺海岸4.4公里

宜蘭縣政府 規劃砂源補充區3處
公務預

算/特別

預算

第一河川局
蘭陽溪浚砂放置砂源補充
區

林務局 植生定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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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三）又查本計畫第9-7 頁（表9.2-1），「計畫區之外澳里至得子口溪海岸段因涉及烏
石港開發，相關監測調查經費則依海岸所佔長度依比例分擔，如圖9.2-1 所示。其中
第一河川局佔62%，漁業署佔15%，宜蘭縣政府則為23%。」，僅說明監測調查費用負
擔比例，惟後續涉及烏石港南側海岸侵蝕防治措施(大坑海段1.8 公里)，是否針對該岸段
整體監測調查資料之掌握有主要單位統籌彙整，請宜蘭縣政府補充說明，並經濟部水利
署表示意見

【補充回應】

1.監測調查費用負擔依據第一河川局

佔62%，漁業署佔15%，宜蘭縣政

府則為23% 分擔。

2.考量均涉及烏石港南側海岸侵蝕防

治措施(大坑海段1.8 公里)，因此監

測與相關防護措施將由漁業署統籌

辦理，範圍內相關機關依據協商成

果，依據各權責分工，以作為下一

階段海岸防護計畫評估之依據。




